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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浩律师（深圳）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根据与深圳市铁汉生态

环境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铁汉生态”）签订的《聘请专项

法律顾问合同》，担任公司 2013 年度股票期权激励计划（以下简称“本次激

励计划”）的专项法律顾问，出具了《国浩律师（深圳）事务所关于深圳市

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之法律意见书》（以

下简称“《法律意见书》”）及《国浩律师（深圳）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铁汉

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之补充法律意见书（一）》

（以下简称“《补充法律意见书（一）》”）。现就本次激励计划涉及的《深

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票期权激励计划（草案修订

案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2013 年度股票期权激励计划（草案修订案）》”）事宜出具

本补充法律意见书。 

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《法律意见书》、《补充法律意见书（一）》的补

充，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；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未及内容，以

《法律意见书》、《补充法律意见书（一）》为准。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，

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，所使用的简称、术语和定义与《法律意见书》中使用

的简称、术语和定义具有相同的含义，本所在《法律意见书》中声明的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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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。 

 

一、《2013 年度股票期权激励计划（草案修订案）》修订内容 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《2013 年度股票期权激励计划（草案修订案）》主要修

订内容如下： 

1．调整了股票期权的授予和行权条件中“业绩考核指标”的表述方式。 

2．新增业绩考核指标中关于净资产的说明，明确“非经营性因素是指

‘重大资产重组’，即计算行权条件时，用于计算净利润增长率和加权平均

净资产收益率的‘净利润’，应在重大重组完成年度开始，每年度扣除重大

资产重组新增资产所对应的净利润数额；计算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‘净

资产’，应在重大重组完成年度开始，每年度扣除此部分新增资产所对应的

净资产。” 

3．增加了“授予的期权费用的摊销方法”的相关注释，第三十二条注

释部分增加“（3）公司对本次股权激励的成本费用不列为非经常性损益。” 

本所律师认为，《2013 年度股票期权激励计划（草案修订案）》符合《公

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和《股权激励管理办法》、《备忘录 1 号》、《备忘录 2 号》、

《备忘录 3 号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不

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 

二、《2013 年度股票期权激励计划（草案修订案）》履行的法定程序 

（一）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《2013 年度股票

期权激励计划（草案修订案）》已履行如下程序： 

1．公司董事会下设的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就本次激励计划拟定了《2013

年度股票期权激励计划（草案修订案）》。 

2．公司独立董事已就《2013 年度股票期权激励计划（草案修订案）》是

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，是否存在明显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发表独立

意见。  

3．公司董事会于 2013 年 3 月 31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，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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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通过了《关于<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票期权激励

计划（草案修订案）>及其摘要的议案》。 

4．公司监事会于 2013 年 3 月 31 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，审

议通过了《关于<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票期权激励

计划（草案修订案）>及其摘要的议案》，并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发表了

核查意见。 

（二）经本所律师核查，公司在《2013 年度股票期权激励计划（草案修

订案）》中明确拟定了授予股票期权及激励对象行权的程序。  

本所律师认为，铁汉生态就《2013 年度股票期权激励计划（草案修订案）》

已履行的程序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 

 

三、《2013 年度股票期权激励计划（草案修订案）》的信息披露  

经 本 所 律 师 核 查 ， 铁 汉 生 态 已 申 请 在 巨 潮 资 讯 网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刊载《2013 年度股票期权激励计划（草案修订

案）》的董事会决议、《2013 年度股票期权激励计划（草案修订案）》摘要、

独立董事意见，《2013 年度股票期权激励计划（草案修订案）》摘要涵盖了《管

理办法》第 13 条第（一）至（八）项、第（十二）项的内容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铁汉生态就《2013 年度股票期权激励计划（草案修订案）》

已履行了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四、结论意见 

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，铁汉生态为实施本次股权激励制定的《2013 年度

股票期权激励计划（草案修订案）》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和《股权激

励管理办法》、《备忘录 1 号》、《备忘录 2 号》、《备忘录 3 号》等法律、行政

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

的情形。铁汉生态就《2013 年度股票期权激励计划（草案修订案）》已按照

有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，但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

议通过并按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后续法定程

序、信息披露义务后，方可实施本次激励计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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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四份，无副本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，下接签署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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